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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預防接種受害補償的請求人在訴訟中係處於不平等的弱勢地位，而有民事

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依其情形顯失公平」的情形。 

【概念索引】行政訴訟法／舉證責任 

【關鍵詞】預防接種、顯失公平、客觀舉證責任、事實不明、無過失責任 

【相關法條】傳染病防治法第 30 條；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 

【說明】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因預防接種而受害者，請求救濟補償時之舉證責任為何？ 

（二）選錄原因 

本件涉及預防接種受害補償的請求人在訴訟中，是否得主張有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依其情形顯失公平」的情形，將客觀舉證責任倒置，歸由行政機關負

擔因果關係事實不明的不利益。 

二、相關實務學說 

（一）相關實務 

基於憲法保障人民的生命權、健康權，國家對於因疫苗接種而受有特別犧牲的

受害者，負有保護義務，就預防接種與損害間的因果關係應為有利於受害者的解釋

及認定，並由行政機關負客觀舉證責任。 

（二）相關學說 

有關民事訴訟上之舉證責任，可以規範說為代表。此說認為除法律有特別的舉

證責任規定或舉證責任之協議之外，原則上由當事人對於自己有利之法規的一切前

提要件（包括消極要件）事實之存在，負擔舉證責任。 

三、本案見解說明 

預防接種受害補償的請求人在訴訟中係處於不平等的弱勢地位，而有民事訴

訟法第 277 條但書「依其情形顯失公平」的情形，將客觀舉證責任倒置，歸由行

政機關負擔因果關係事實不明的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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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錄】 
按人民之生命權、健康權係受憲法保障。而預防接種可提高國人對特定疾病之

免疫力，當多數民眾均配合接種時，可對欲防治之傳染病產生群體免疫之效果，而

有效阻絕其蔓延；反之，如社會中接種疫苗人數不足，便不易控制疫情流行。是人

民為預防疫病而接種疫苗，不僅係有利個人之自我健康保護措施，且具整體防疫之

公益性質。惟在科學上並不能完全排除民眾因接種疫苗產生之不良反應，為使民眾

因疫苗副作用所受之損害得逕獲補償，避免循訴訟救濟之曠日廢時，有礙疫苗接種

政策之順利推廣，傳染病防治法乃於 88 年 6 月 23 日增訂預防接種受害救濟補償規

定。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0 條規定：「（第 1 項）因預防接種而受害者，得請求救濟補

償。……（第 3 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疫苗檢驗合格時，徵收一定金額充作預防接

種受害救濟基金。（第 4 項）前項徵收之金額、繳交期限、免徵範圍與預防接種受害

救濟之資格、給付種類、金額、審議方式、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立法理由載明：「……為使因預防接種而受害者，得請求當地主管

機關陳轉中央主管機關予以救濟，以監測預防接種副作用發生之情形，爰為第 1 項

規定。三、為充實預防接種受害救濟之財源，有設救濟基金之必要。又廠商負有提

供安全疫苗之責，縱非疫苗品質因素造成後遺症，廠商亦應負責，為分擔風險，於

各廠商出售疫苗，徵收一定金額，充為受害基金來源……。」乃以 無過失責任 為

前提，對預防接種受害者予以救濟補償，同時監測預防接種副作用發生之情形，顯

示預防接種受害救濟本身，亦係公共衛生措施之一環。 
承前所述，疫苗接種的目的除在保護個人免受傳染病危害外，亦有增加群體免

疫，防止疾病的蔓延，而大幅減低國家醫療支出，有助於公共衛生，兼具公共利益。

然疫苗接種也有風險，排除人為操作錯誤的風險不論，疫苗施打於人體所引發的副

作用、併發症及傷害，仍有醫學上未知難測的一面，而無法完全避免。個人因政府

推廣、輔導或強制接種疫苗，發生無法預期的生命、身體或健康損害時，係為公

共福祉而產生「特別犧牲」，此一犧牲不應由個人承擔。是傳染病防治法第 30 條

第 1 項規定應予補償。審議辦法並將預防接種與受害情形關係，區分為「無關」、「相

關」及「無法確定」3 類，而由醫藥衛生、解剖病理、法學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組

成之審議小組進行鑑定。其程序乃先蒐集個案之申請資料、就醫紀錄、相關檢查及

檢驗結果等，送審議小組至少 2 位醫學專業委員做成初步鑑定，再將其所作初步鑑

定意見及相關資料卷證，提交審議小組會議審議。鑑定結果不限於「相關」者，始

予救濟；倘非經確定為「無關」者，基於科學之不確定性及預防接種受害者所具

公益犧牲之特質，縱然「無法確定」其受害與預防接種之關聯性，仍在救濟範圍。

即將受預防接種及發生損害（死亡、障礙、嚴重疾病及其他不良反應）間之因果

關係（關聯性），規定在「相關」（即具有關聯性）及「無法確定」之情形應補償，

在「確定無因果關係」時，始不補償，以符預防接種受害救濟之立法意旨。  
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

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依行政訴訟法第

136 條規定，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關於事實真偽不明時之客觀舉證責任分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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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行政訴訟亦有準用。核傳染病防治法第 30 第 1 項規定請求給付預防接種受害補償

的請求人，依行政訴訟法第 136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本文規定，原須就其權

利的發生要件，即其受預防接種發生生命、身體或健康的損害，且損害與預防接種

間有因果關係等，負客觀舉證責任。然而，預 防接種疫苗的選擇、獲得、保存、

接種方式及安全評估等，均在行政機關的掌控範圍，請求人係居於醫學知識及證

據地位不對等的處境，且疫苗接種常係因國家為達特定公共衛生政策之目的，加

以推廣、輔導，甚或強制施打，相較於個人，行政機關具有足夠的資源與能力評

估疫苗施打的可能風險，並採取預防措施。再者，施打疫苗所欲追求防止疾病蔓

延的公益目的，其成效取決於接受疫苗的人口數，越多人接種疫苗，越能避免傳

染病流行，未接種疫苗的人也能間接得到保護。對於受預防接種，卻因個人體質

等不明原因產生無法預見的損害時，如果在因果關係的認定上過於嚴苛，或在訴

訟的舉證責任上課加請求人過重負擔，反而不利於人民自願接種疫苗。基於以上

考量，應認為預防接種受害補償的請求人在訴訟中係處於不平等的弱勢地位，而

有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依其情形顯失公平」的情形，將客觀舉證責任倒置，

歸由行政機關負擔因果關係事實不明的不利益。審議辦法第 13 條第 1 項本於傳染

病防治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範意旨，將受預防接種及發生損害間，有無因果關係之事

實不明時（即不能確定有亦不能確定無因果關係），規定仍應補償，即把此項有無因

果關係事實不明之不利益分配予補償機關，實乃上開行政訴訟法所準用之民事訴訟

法第 277 條但書「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倒置客觀舉證責任分配之具體化法令規定。 
行政訴訟法第 125 條規定：「（第 1 項）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

當事人主張之拘束。（第 2 項）審判長應注意使當事人得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

之辯論。（第 3 項）審判長應向當事人發問或告知，令其陳述事實、聲明證據，或為

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

之。……」第 189 條規定：「（第 1 項）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

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3 項）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另依同法第 209 條第 1 項第 7 款、第

3 項規定，判決書應記載理由，理由項下應記載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

上之意見。違反上開規定，未審酌與待證事實有關之訴訟資料，亦未說明理由；或

就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摒棄不採，又未說明不採之理由，即有違反闡明義務、判決不

備理由等違法。另多數疾病之發生，無法歸諸於單一危險因子，因此確定疾病與危

險因子間之因果關係，本非易事，有待科學界進行嚴謹之研究。某種危險因子不會

對人口中之大多數人引發特定疾病，並不能單憑此即確認該危險因子不會對特定人

引發疾病。申言之，被上訴人所據醫學研究未能於其研究群體發現預防接種與受

害者致生疾病間之關聯性，是否即能斷言特定個案之受害與預防接種無關，而不

是屬於無法確定之類型，容非無疑。因此事實審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自應調

查所有相關事證，詳予說明所認不具因果關係之心證形成理由，始能謂已盡調查

及說理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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